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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民自字第 1030189169B 號 

正本：花蓮縣選舉委員會、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本府建設處、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刊登公報)、本府民政處 

主旨：檢送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花蓮縣鄉鎮巿轄內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

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得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之地點，請張貼公告，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2 項辦理。 

二、本公告訂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至 16 日?登於東方日報。 

縣 長   傅   崐   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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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花蓮縣鄉鎮巿轄內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得懸掛或

豎立競選廣告物之地點一覽表 

序號 鄉鎮市別 指 定 地 點 
備 註 

1 花蓮市 除下列地點禁止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外，其餘地點開放。 

1、全巿公園社區花園及舊鐵道園區內不開放。 

2、中山路鐵路地下道(上下車道旁) 。 

3、中正橋斜坡道。 

4、美崙山米老鼠至尚志橋坡道。 

5、全市道路橫越馬路上空。 

6、全市路燈上花盆栽。 

7、全市橋面。 

8、本巿投開票所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 

9、本市橋樑、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 

設托兒所、幼稚園。） 

10、本巿所屬之公共設施等地點(含抽水站及各館舍)。 

請用單面旗規

格長約 170*寬

60 公分之旗

幟，請勿用鐵絲

或膠帶綁。懸掛

旗幟時請高逾

地面二公尺以

上，以確保行車

安全。 

2 鳳林鎮 本鎮轄內除地下道、陸橋、橋樑、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 

學校及其附設托兒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 

不得懸掛或豎立外，其餘地點均可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 

申請使用地點

應經主管機關

同意。 

3 玉里鎮 玉里鎮全境除橋樑、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 

附設托兒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及 

【1】玉里火車站前廣場及停車場、網球場。 

【2】玉里圓環(內含外環)。 

【3】忠孝路與興國路一段交叉路口起至台九線與台 193 線交 

    叉路口止。 

【4】大禹往赤科山道路(西起台九線東至台 193 線間)。 

【5】璞石閣公園周邊道路（仁愛路二段、民權街、國興 

     路二段、自由街四條街道圍成之區域）。 

【6】鎮民廣場周邊道路(民國路二段、民權街、博愛路、中 

     華路、五權街、民族路、圍成之區域)。等 6 個地點， 不 

     得懸掛或豎立外，其餘均可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 

 

4 新城鄉 除橋樑、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托兒所、 

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不得懸掛或豎立標語、 

看板、旗幟、布條等競選廣告物外，其餘地點均可縣掛或豎 

立廣告物。 

申請使用地點

應經主管機關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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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吉安鄉 除橋樑、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托兒 

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不得懸掛及豎立 

外，其餘地點原則均開放，惟依其他法規所禁止者，依其規 

定。 

申請使用地點

應經主管機關

同意。 

6 壽豐鄉 除橋樑、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托兒 

所、幼兒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不得懸掛或豎立競 

選廣告物，其餘地點原則開放可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 

 

7 光復鄉 本鄉轄內除橋樑、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 

附設托兒所、幼稚園）、本鄉投開票所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 

道路不得懸掛或豎立外，其餘地點均可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 

物。 

1、競選廣告物

之懸掛或豎

立，不得妨

礙公共安全

或 交 通 秩

序。 

2、申請使用地

點應經主管

機關同意。 

8 豐濱鄉 除橋樑、政府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 

托兒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不得懸掛或 

豎立外，其餘地點原則上開放，但依其他法規規定禁止者依 

其他法規處理。 

 

 

9 瑞穗鄉 除橋樑、政府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 

托兒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不得懸掛或 

豎立外，其餘地點原則開放。但依其他法規規定禁止者，依 

其他法規處理。 

 

10 富里鄉 除橋樑、政府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 

托兒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不得 

懸掛或豎立外，其餘地點原則開放。 

 

 

11 秀林鄉 除橋樑、政府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 

托兒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不得懸掛或豎 

立外，其餘地點原則開放。 

競選旗幟及布

條廣告請依花

蓮縣公職人員

選舉競選廣告

物使用管理規

則第五條規範

辦理。 

12 萬榮鄉 除橋樑、機關、學校（政府立案公、私立學校及其附設托兒 

所、幼稚園）及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道路及其他依法令不得 

懸掛或豎立之地點外，其他地點同意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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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卓溪鄉 1、縣 65 線三民入口至崙山衛生室前。 

2、縣 66 縣三民入口至立山村入口涼亭至山里部落。 

3、太平舊鐵道入口至田榮富宅旁。 

4、中平運動場至中興部落入口。 

5、鄉公所牌樓左側至中正涼亭公告欄。 

6、卓溪運動公園上方道路至卓溪涼亭。 

7、卓富橋清水入口至槌球場道路旁。 

8、台 30 線卓樂至南安部落。 

9、縣 75 線行經白端至石平鄉內路段。 

 

 

 

 


